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团体标准
征求意见反馈表
	标准名称
	

	提出意见和建议的单位和（或）专家
	单位名称
	

	
	联系人
	

	
	联系电话
	

	
	E-mail
	

	
	填报时间
	

	条文编号
	需要修改的内容
	修改意见或建议
	理由及依据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（单位盖章或个人签字）






年  月  日


注：表格篇幅不够可另加页；若意见提出人为单位，需加盖单位公章。请于2025年12月18日前反馈至邮箱：gaoying@cccmhpie.org.cn。
